
- 1 -

冀工信规函〔2018〕977号

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关于发布 2019 年工业转型升级强基工程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工业和信息化局：

为切实抓好工业转型升级强基工作，省厅制定了 2019年工

业转型升级强基工程实施方案，请根据各自产业发展实际认真组

织实施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深入贯彻省政府《关于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工

业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，落实国家《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（2016

—2020年）》，围绕我省重点领域高端突破和传统产业转型升

级重大需求，以企业为主体、应用为牵引、创新为动力、质量为

核心，大力推进我省“四基”工程化、产业化突破，加快平台建设

和推广应用，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，促进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和

质量效益，为建设制造强省奠定坚实基础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1. 开展工业强基专项行动。围绕我省确定的制造业七大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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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领域高端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,以核心基础零部件（元器

件）和关键基础材料等实现替代进口,重点示范产品技术工艺等

填补产业链缺失环节为目标，组织实施 2019年工业强基工程专

项，推进一批重点项目建设，打造一批基础示范平台，培育一批

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探索科技与产业协调、成果和应用互动

的新模式，推动建立我省产业技术基础体系,促进产业链整体水

平提升。

2. 对接国家工业强基工程。落实“一揽子”突破行动、“一条

龙”应用计划，聚焦 170种标志性核心基础零部件（元器件）、关

键基础材料等工业发展短板, 积极争取国家工业强基专项支持。

以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为支撑，鼓励企业、研究机构、高等院校

开展联合攻关，推动基础与整机企业系统紧密结合，构建市场化

的“四基”发展推进机制。

3. 支持“四基”产业发展。加强组织领导，完善工作机制，

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加大支持力度，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和资金使用

方式，引导各类资源向工业基础领域聚集。推进“四基”产品和技

术应用示范，建立完善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，加强技术技能人才

队伍建设，营造有利于提升工业基础能力的发展环境。

三、支持重点

1. 支持范围。聚焦传统优势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和新一代信

息技术、先进装备制造、生物医药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新能源汽



- 3 -

车、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关键制约环节，选择一批核

心基础零部件（元器件）、关键基础材料、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

技术基础领域工程化、产业化突破项目重点支持。

2. 重点方向。核心基础零部件（元器件）：第三代半导体

器件及封装，大尺寸碳化硅晶片和氮化镓晶片、功能陶瓷、导航

及通信芯片、光通信器件、光机电集成微系统、半导体激光器、

射频集成电路、太赫兹器件、高端晶体振荡器等通信产品与网络

设备关键基础元器件，5G 和 IPv6 等下一代网络设备关键件，

AMOLED 新型显示面板、模组，高精密电子元件，中低压智能电

器元件。高效节能技术装备、先进环保技术装备、智能输变电设

备、核能氢能技术装备等核心基础零部件。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高

可靠性轻量化核心基础零部件。轻量化海洋工程及船舶用环保型

基础部件。高铁动车组配套基础关键件。高端装备用紧固件、密

封件和轴承。高档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、高性能医疗器械等核

心基础零部件。关键基础材料：高性能合成橡胶、高性能工程塑

料、高端聚烯烃、功能性轻纺材料和新型建筑材料等先进非金属

材料。集成电路专用材料、人工晶体材料、照明用第三代半导体

材料、新型显示材料等信息技术材料。高性能碳纤维、玄武岩纤

维、熔纺氨纶、芳纶纤维、新溶剂绿色纤维素纤维等高性能纤维

材料。石墨烯、金属及高分子增材制造（3D打印）材料、高性

能纳米材料、量子材料、新型超导材料、光电子材料、形状记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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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金、智能仿生与超材料等前沿新材料。先进基础工艺：高效率

N型硅双面发电太阳能电池产业化，人血白蛋白和免疫球蛋白生

物制品，超高性能低碳胶凝材料及制造工艺，稀土基选择性催化

还原技术工艺产业化。产业技术基础及应用示范：省级及以上新

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产业质量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示

范，通讯导航试验检测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。伺服电机、控制

系统、精密轴承、精密铸件等产业链关键环节重点产品应用示范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1. 请各地做好 2018年工业强基专项申报工作，严格按照重

点方向筛选项目，组织本地区有竞争力、有项目实施条件的企业

和单位，编制“河北省 2018年工业强基工程项目申报材料”，编

制内容要明确项目或平台、承办企业基本情况、产品市场需求和

建设方案、建设进度、资金筹措及投资估算、项目风险分析及控

制等，申报材料附件包括：企业营业执照、备案文件、有关证明

材料的复印件以及企业真实性声明等。

2. 2018年工业强基专项重点支持基础条件好、需求迫切、

带动作用强的“四基”项目。工业强基项目注重科技成果转化应

用，既包括产业化和平台示范项目，也包括产业化前期的工程化

项目，不包括科研类项目。项目评审采取委托方式，项目验收按

照“谁申报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由各地参照技改项目验收办法自行组

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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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地于 2018年 9月 7日前，将申报文件和项目申报材料

（一式两份）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规划处。

（联系人：王利强 孙宇飞 联系电话： 87908027）

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18年8月24日


